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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根据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

上资金申购发行公告》，发行人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六楼会议

室

Ｅ

厅主持了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

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３

”

位数

７０２

，

９０２

，

５０２

，

３０２

，

１０２

，

０５８

末

“

４

”

位数

４１０６

，

９１０６

末

“

５

”

位数

２６５０６

，

４６５０６

，

６６５０６

，

８６５０６

，

０６５０６

，

６４６５８

，

１４６５８

末

“

６

”

位数

７７２１４５

，

９７２１４５

，

５７２１４５

，

３７２１４５

，

１７２１４５

，

７６１９４４

，

８０５６０６

末

“

8

”

位数

２０２１４０９３

凡在网上申购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６５６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北京

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

元

／

股，未中签的网上

申购款于今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退还投资者。

发行人：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已于

2005

年

6

月

3

日正式生效，

根据《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约定，

本基金管理人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定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对本基金

2010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0

日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结转为基金份额，现将有关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收益支付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自

2010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0

日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按

1.00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

支付。

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收益分配前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基金收益

/

当日基金资产总

份额（按截位法保留到分）

二、收益支付时间

1

、收益支付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收益结转基金份额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3

、本次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1

年

1

月

4

日

三、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

人。

四、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11

年

1

月

4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2002]

128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

企业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六、提示

1．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5]41

号）第

十款的规定

"

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

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

。 投资者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大成货

币市场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下一工作日（即

2011

年

1

月

4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2．

若投资者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

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3．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末最后一个工作日集中支付并按

1.00

元的份额面值自

动转为基金份额。

七、咨询办法

1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dcfund.com.cn

。

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400-888-5558

（免长途通话费用）

3．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460� � � � �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0-039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

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下午在南昌

市国贸酒店十五楼会议室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8

人，独立董事邓辉委托独立董事余新培出席并代为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李良彬先生主持。 部分监

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所有议案

,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所有议案

,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提名委员会提名，经审议，聘任李良彬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李良彬

先生简介附后）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等高

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总裁提名，提名委员会确认，经审议，聘任：

王晓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黄学武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沈海博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袁中强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邵瑾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周志承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刘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高管简介附后）

三、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经审议，聘任童小莉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 （童小莉女士简介附后）

四、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机构设置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实际的需要，经审议，同意设立安全环保部。

五、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经审议，同意在香港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

万港币，公

司名称为：

GFL INTERNATIONAL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该公司设立的具体手续。

六、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处置部分固定资产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本部及全资子公司奉新赣锋锂业有限公司、新余赣锋有机锂有限公司报废

一批固定资产

:

公司本部报废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812955.77

元， 净值为

443789.90

元；新余赣锋有

机锂有限公司报废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325221.92

元 ，净值为

61470.37

元；奉新赣锋锂业有限公

司报废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1152082.83

元， 净值为

559708.88

元

同意将公司名下新余市高新开发区春龙大道梅园小区第

18

栋

1

单元

201

住房一套

(

建筑面

积

126.13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余房权证高新区字第

S0239254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余开

国用（

2009

）第

093

号

)

及公司同期购进的位于新余市高新开发区春龙大道梅园小区第

18

栋

1

单

元

A4

号地下室一间

(

建筑面积

26.85

平方米

)

以账面净值转让给公司顾问巴雅尔。 该套住房及地

下室财务账面原值

169703.12

元，截止

2010

年

12

月

25

日账面净值

144405.40

元。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7 日

附：简介

李良彬先生，

1967

年出生，大专，高级工程师。 在锂行业工作二十年，对锂化工的工艺和技术

有长期研究，有丰富的锂化工的研发和生产实践经验，自公司设立起一直把握公司的产品研发、

技术改进的方向。 李良彬历任江西锂厂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科研所副所长、所长、新余市

赣锋金属锂厂厂长等职务，

2000

年

3

月

-2006

年

7

月担任赣锋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06

年

7

月

-2007

年

5

月担任赣锋有限执行董事，

2007

年

5

月

-2007

年

12

月担任赣锋有限第一届董事会

董事长，

2007

年

12

月至今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兼任江西省新余市政协第七届委员会

委员、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第十四届人大代表、江西新余农村合作银行监事。 曾获得多项荣誉称

号：江西省优秀厂长

(

经理

)

、新余市第二批、第三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新余市十佳科技工作者、宜

春市全民创业标兵。持有本公司股份

29

，

438

，

2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4％

，为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晓申先生，

1968

年出生，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EMBA

，硕士，经济师。 从事锂行业的市场

营销十几年，对全球锂行业有着深入的理解，具有丰富的市场营销和管理经验。 历任中国有色金

属进出口新疆公司锂分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苏州太湖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2006

年

7

月起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2007

年

5

月

-2007

年

12

月担任赣锋有限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2007

年

12

月至今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持有本公司股份

11

，

891,2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9％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学武先生，

1965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是公司工艺和工程化方面的负责人，从事

锂化工的生产技术和工程工作二十年，有着丰富的经验。 历任江西锂厂技术员、助理工程师、车间

主任，

2000

年

3

月起任赣锋有限副总经理、 技术总监，

2007

年

5

月起任赣锋有限副总经理，

2007

年

12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股份

1,06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沈海博先生，

1968

年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师。 有着丰富的国内锂市场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

历任新疆乌鲁木齐铝厂销售部主管、乌鲁木齐银南合金厂付厂长、北京北新金属材料厂厂长、中

国有色进出口新疆公司锂分部产品经理、天津开发区御海商贸有限公司经理。

2005

年

6

月起任赣

锋有限营销总监，

2007

年

12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石化行业营销总监。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股份

2

，

496

，

82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袁中强先生，

1962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在锂行业从事技术工作二十余年，对锂化工设

备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钻研能力很强。 历任新疆锂盐厂车间技术员、工段长、设备副

主任、机动能源科副科长、科长、厂长助理、新疆锂盐厂副厂长、厂党委委员，

2007

年

5

月起任赣锋

有限副总经理，

2007

年

12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股份

277,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

；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邵瑾女士，

1962

年出生，大专，高级会计师。 历任长林集团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副总经理（分

管财务）。

2007

年

1

月起任赣锋有限财务总监，

2007

年

5

月起任赣锋有限财务总监兼人力资源总

监，

2007

年

12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10

年

9

月起兼任公司财务总监。 现兼任江西泰达长林

特种设备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股份

277,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志承先生，

1972

年出生，

MBA

，经济师。 历任江西水泥厂劳动人事处干事、劳动人事部副部

长、销售公司副经理、总经理办副主任、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部长、部长、证券

事务代表、江西仁和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7

年

5

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0

年

9

月起任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股份

222,2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明先生，

1979

年出生 ，硕士研究生，注册安全主任（初级）、助理工程师、国家企业二级人力

资源管理师。

2004

年至

2007

年在南昌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专业硕士学位，

2007

年至今先后从事过

工程设计、工艺研发、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生产管理等工作，历任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

基础锂工厂厂长、奉新赣锋锂业总经理助理，现任总裁助理、技术中心总监。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童小莉，女，生于

1978

年，会计专业本科学历，会计师，曾任迪欧咖啡会计，

2007

年加入本公

司，先后任奉新赣锋锂业有限公司主办会计、会计科长、本公司会计经理、本公司企管部经理，

2010

年

9

月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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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了第六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

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通讯方式表决形

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债务重组的议案》。

本公司原大股东广东威达医疗器械集团公司（下称威达集团公司）于

1997

年

7

月

24

日向中国工

商银行汕头市分行借款

2500

万元。 由于上述债务到期未能归还，被债权方中国工商银行汕头市分行

起诉。 该借款、担保纠纷一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3

年

4

月

10

日下达的（

2001

）粤高法经一终

字第

423

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对威达集团公司尚欠的中国工商银行汕头市分行

2,500

万元借

款本金及部分利、罚息（自借款之日起计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借款期限内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罚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其中威达集团公司已付还利息

56,

177.57

元予以抵除），承担其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为此，公司根据谨 慎性原则，于

2002

年就该债务担保事项确认了

20,243,716.22

元的预计负债，

2004

年公司就该债务担保事项补计利息

95.76

万元，预计负债累计达

21,201,294.22

元（详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6

日在《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刊登的

2009

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

财务报告

"

之附注七、

1

）。 由于债务人至今仍未如期清偿所欠债

务，本公司连带保证责任目前仍未解除。

2005

年

7

月

20

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以下简称

"

福建信达

"

）通过公

开拍卖方式取得了中国工商银行汕头市分行对威达集团的上述债权，成为威达集团债权方，由债务人

威达集团向福建信达履行还款义务，同时本公司承担威达集团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为化解担保风险，适应公司资产重组的需要，公司与债权人福建信达达成协议，公司愿代债务人

威达集团向债权人福建信达偿还

1250

万元债务后，则福建信达同意豁免公司对上述债务所承担的担

保赔偿责任。

公司独立董事付德印、高新才、周一虹发表独立意见：经审核确认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公司

与债权人福建信达达成的《债务重组合同》符合公司实际且有利于化解财务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会议关于债务重组议案的决议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要求公司经营班子在公司代债务方清偿债务后，积极做好担保债权的追讨

工作，最大限度维护公司的利益。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2

、审议通过《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召开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 具体情况详见

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

"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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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重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债务重组事项概述

（一）本次债务重组基本情况

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下称

"

福建信达

"

）

债务人：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

交易事项：债务重组

交易方式：本公司代债务人偿还

1250

万元债务后，债权人免除本公司担保责任。

协议签署日期：

2010

年

12

月

28

日

（二）本次债务重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重组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债务重组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债务重组事项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 公司

201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以全票赞成审议通过了本次债务

重组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经审核确认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公司与债权人福建信达达成

的《债务重组合同》符合公司实际且有利于化解财务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公司董事会会议关于债务重组议案的决议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独立董

事要求公司经营班子在公司代债务方清偿债务后，积极做好担保债权的追讨工作，最大限度维护公司

的利益。

二、债权人情况介绍

（一）福建信达基本情况

1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

2

、注册地：福州市

3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105

号

4

、企业负责人：吴 斌

5

、税务登记证号码：闽地税字

350102705102571

号

6

、主营业务：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在总公司的授权下开展业务。

7

、债权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债务重组

对方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也不存在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与本公司除本次债务重组外无其他交易，也无其

他协议。 本次债务重组不存在附加其他条件或补充协议。

8

、最近五年之内，福建信达无受行政处罚；无涉及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三、公司债权债务发生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原大股东广东威达医疗器械集团公司（下称

"

威达集团

"

）于

1997

年

7

月

24

日向中国工商

银行汕头市分行借款

2500

万元。 由于上述债务到期未能归还，被债权方中国工商银行汕头市分行起

诉。 该借款、担保纠纷一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3

年

4

月

10

日下达的（

2001

）粤高法经一终字

第

423

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对威达集团尚欠的中国工商银行汕头市分行

2,500

万元借款本金

及部分利、罚息（自借款之日起计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借款期限内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类贷款利率计，罚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其中威达集团已付还利息

56,177.57

元予

以抵除），承担其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截止目前，本公司就上述债务担保责任确认了

21,201,294.22

元预计负债（详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6

日在《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2009

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

财务报告

"

之附注七、

1

）。 由于债务人至今仍未如期清偿所欠债务，本公司连带保

证责任目前仍未解除。

2005

年

7

月

20

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以下简称

"

福建信达

"

）通过公

开拍卖方式取得了中国工商银行汕头市分行对威达集团的上述债权，成为威达集团债权方，由债务人

威达集团向福建信达履行还款义务，同时本公司承担威达集团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四、《债务重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公司与福建信达协商确认，福建信达作为债权人，依法享有对债务人威达集团的相应债权。 公

司为前述威达集团所欠福建信达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偿还其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部分

赔偿责任，履行赔偿义务。截止协议签署日，威达集团所欠信达债务本息合计达

92,215,167.87

元。其中

本金为

25,000,000

元，利息为

67,215,167.87

元。

2

、《债务重组合同》约定：如果公司在债务重组合同签订之日起

3

日内向福建信达按时、足额偿还

1250

万元，则福建信达同意豁免公司就重组债务所承担的赔偿责任。

3

、债务清偿方式为现金方式。 还款期限为《债务重组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偿还债务重

组金额，债务重组金额为

1250

万元。

4

、债务重组合同生效时间。 本次债务重组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即生效。

上述债务重组涉及的款项支付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五、本次债务重组的目的

1

、债务重组的背景、目的和原因。 本次重组债务系历史遗留的企业担保事项。 为适应公司资产重

组的需要，有效化解公司担保责任，本公司与福建信达本着互利的原则，经充分沟通协商最终双方达

成了债务重组协议。

2

、本次债务重组对上市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本次债务重组可以有

效解除公司担保责任，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截止

2010

年

12

月

28

日，本公司就该事项

已计提预计负债

21,201,294.22

元。 就本次债务豁免的会计处理问题，公司征求了

2010

年报审计机构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后认为，福建信达和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签署了《债务重组合

同》，且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按照合同约定的还款金额支付了

1250

万元，福建信达已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根据合同约定豁免了公司就重组债务所承担的赔偿责任。 《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

--

或

有事项》第

12

条规定，

"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 有确凿证据表明

该账面价值不能真实反映当前最佳估计数的， 应当按照当前最佳估计数对该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

，根

据上述规定， 公司可以于

2010

年度转回预计负债

8,701,294.22

元， 预计公司将增加税前利润

8,701,

294.22

元。

3

、本次债务重组不涉及其他方为上市公司承担债务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债务重组合同》

特此公告。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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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9

：

00

整

2

、会议召开地点：兰州金城宾馆中三楼会议室

3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

月

7

日

4

、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6

、出席会议对象：

（

1

）凡

2011

年

1

月

7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2

）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债务重组的议案》

上述事项已经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时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编号为

[2010-048]

号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1

年

1

月

10

日的下午

14:30-17:00

。

2

、登记方式：

股东可以亲自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股东办理参加现场会议登

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

1

）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

2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书、证券帐户

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书、法定代表人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3

、登记地点：

本公司证券部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168

号中安国际大厦

14-5

，信函上请注明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

字样

邮政编码：

400015

联系电话：

023-63639600

，传真：

023-63637919

联系人：代继陈

4

、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东制药”）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振东制药”

Ａ

股

２

，

８８０

万股，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结

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２５５

，

８５５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２

，

６３１

，

７１６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

为

５

，

２６３

，

４３３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５２６３４３３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

签率为

１．０９４３４２７９８７％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９１

倍。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12月29日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抽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１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６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３３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３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８．８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下发行

数量为

７２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００％

； 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８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００％

。

４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总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进行网下配售。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６０

万股）配号的方法，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

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号码，最终摇出

１２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６０

万股股票。

５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结束。 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缴付申购资金已

经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本次网下发行过程已经北京市华海律师事务所见

证，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６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布的《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加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

象送达了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按照在中国证

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及汇款资金账户进行了逐一核查

和确认。

根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申报的

３０

个股票配售对象，全部按《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

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４０２

，

７４４．００

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０

，

３８０

万股。

二、网下申购配号及摇号抽签结果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周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发行人和承办单位（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摇号抽签，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

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网下摇号抽签结果公告如下：

参与本次网下摇号配售的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

，

３８０

万股，配号总数为

１７３

个，每一个申购单位配一个

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１７３

。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网下发行共计摇出

１２

个号码，中签号码为：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两位数

０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３０，２６

三、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７２０

万股，获配的配售对象家数为

１０

家，其中

２

家获

配两个号，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６．９３６４１６１８％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４．４２

倍，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配

售股数为

７２０

万股。

四、网下配售结果

网下发行所有配售对象名称、询价对象名称、有效申购数量及获配股数情况列示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询价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

量

（

万股

）

获配股数

（

万股

）

１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０ ６０

２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６０ ６０

３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７２０ ６０

４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７２０ １２０

５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

户

５４０ ６０

６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６０ ６０

７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７２０ ６０

８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１２０ ６０

９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４８０ ６０

１０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７２０ １２０

合计

４，８００ ７２０

注：

１

、上表中的“获配股数”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

量。

２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

五、初步询价及主承销商研究报告的估值情况

１

、初步询价报价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为初步询价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所有询价对象发

出邀请。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共

收到并确认为有效报价的

５２

家询价对象统一报价的

６０

个股票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报价信息，其具体报

价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拟申购数量

（

万股

）

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０ １２０

２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７ ７２０

３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４０ ６０

４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２ ７２０

５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０ ７２０

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 ５４０

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８ ７２０

８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 ３６０

４０ ３６０

９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０．８ ７２０

１０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３ ７２０

１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

４２ ７２０

１２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５ ３６０

４０ ３６０

１３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８．２８ ２４０

３０．３ ２４０

３２．３ ２４０

１４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３ ７２０

１５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 ７２０

１６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６ ６０

１７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３ ７２０

１８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８．８ ６０

１９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４２ ７２０

２０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

账户

３５．７ ３６０

２１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５．１ ７２０

２２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６ ６０

２３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３８．７６ ７２０

２４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４０ ７２０

２５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４１ １８０

４３ ２４０

４５ １２０

２６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投资账户

３３ ６０

２７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４０ ３６０

２８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６ ２４０

２９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３８ ６０

３０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４０．８ ６０

３１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４５．５ ６０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４５．５ ６０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４５．５ １８０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５．５ ６０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５．５ ６０

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８ ６０

３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４０ ６０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４０ ７２０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 ６６０

３３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２８ ６０

３４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４１．１ ６０

兴业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１．１ ６０

３５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４５ ６０

３６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８ ６０

３７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５ ４２０

３８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５．７ ６０

３９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１ ３６０

４０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 ６６０

４１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 ６０

４２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 ７２０

４３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２９．７ ６０

４４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２９．８ ６０

４５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投资账户

３７ ６０

４６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

４０ １２０

４７

天津远策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中信信托远策

４

期

３０ ６０

４８

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华润信托安信新财富资金信托

３０ ６０

４９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２６ ６０

５０

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

３９ １２０

４０ ２４０

４１ ３６０

５１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９．８ ４８０

５２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４０ ３６０

４３ ３６０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结合相对估值和

绝对估值方法，研究员认为发行人合理价值区间为

２９．７０

元

／

股

～３５．７０

元

／

股。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中成药制

造业。 选取相对可比公司时，我们重点参考目前国内上市企业中和公司业务性质接近的公司（剔除了估

值不合理的部分中成药类的上市公司）。 截至本次发行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可比公司

的

２００９

年平均市盈率为

５９．７２

倍。

3

、定价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路演与初步询价的情况，结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

估值水平及市场情况，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Ａ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８．８０

元

／

股。

此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６１．９３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

２

）

８２．５８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发行后总股数按本次发行

３

，

６００

万股计算）。

六、持股锁定期限

本次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份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部分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七、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的全部申购款项（含获得配售部分）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照《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

规定处理。

八、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住 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电 话：（

０１０

）

８４６８３９０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12月29日


